道县公安局关于《关于在全县开展违法载人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》政策解读

为进一步夯实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基础，坚决防范违法载人引发的各类交通事故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>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我局起草了《关于在全县开展违法载人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    当前，我县辖区摩托车、电动车、农用车辆、面包车等各类车辆违法载人、超员超载、未成年人违规驾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频发，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突出，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，严重影响辖区道路通行秩序，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为有效整治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，全面净化道路交通环境，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、幸福感，规范全县道路交通通行秩序，我局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违法载人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，提前向社会发布专项整治通告，明确整治要求、整治范围及整治措施，确保专项整治工作有序、规范、高效开展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整治时间：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，相关整治工作将长期坚持、常态化开展。

（二）整治对象：全县范围内二轮、三轮摩托车、电动车（含超标）；四轮非标电动车；农用车辆；低速货车；“两客一货一校”、六座以上小型客车、面包车等重点车辆。

（三）整治内容：重点严查车辆违法载人、无证驾驶、飙车炸街；未成年人驾驶摩托车、电动车；驾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、车辆非法改拼装；车辆超员超载等四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。

（四）整治措施：一是对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，依法依规严肃查处；二是对典型违法案例通过县内媒体公开曝光，强化警示教育；三是对拒绝、抗拒、阻碍民警执法、扰乱公共秩序的，依法予以处罚，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三、起草依据

    为扎实推进本次违法载人交通违法专项整治工作，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，我局结合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实际，梳理辖区突出交通违法乱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>办法》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日常交管工作经验及辖区道路管控实际，研究制定本专项整治通告，确保整治工作合法合规、精准有效。

四、政策时限

    本专项整治行动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实施，阶段性整治截止至2026年12月31日，后续整治工作纳入常态化交通管理长期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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